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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宗旨 
本檔為企業和組織提供了關於 COVID-19 症狀和暴露篩查的指南，以便企業和組織實施安全的修改後操作。

企業和組織應在每次換班開始前為所有工作人員（例如員工、承包商、志願者等）實施 COVID-19 篩查程

式。 

依據 Cal/OSHA COVID-19應急臨時標準，依據 Cal/OSHA COVID-19 應急臨時標準，最近接觸了 COVID-19 的
任何未接種疫苗的工作人員，不論其表現出癥狀或無癥狀，均不得進入工作場所。最近接觸了 COVID-19 
的任何已全面接種疫苗的工作人員，如無癥狀，在接觸之後，不再需要停工。關於 COVID-19 工作場所禁

入標準的更多信息，請查看 COVID-19 應急臨時標準常見問題。 

隔離和居家隔離後復工 
Alameda 縣公共衛生部 (Alameda County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ACPHD) 遵從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 基於症狀和時間的策略，確定 COVID-19 感染者何時可

以結束居家隔離外出；ACPHD 並不要求或鼓勵要求復工人員提供檢測陰性結果或任何其他額外的許可

措施。如需更多資訊，請參考 Alameda 縣關於許可檢測的致雇主公開信和 CDC 隔離指南。 

 

篩查人員 
所有人員（例如員工、承包商、志願者等）應在每次換班開始前實施 COVID-19 症狀和體溫自我評估。

出現了症狀的人員不得進入工作場所。如需更多資訊，請查看 COVID-19 人員自我評估指南。 
每日篩查問題 
企業和組織應實施 COVID-19 症狀和暴露篩查，除此之外，還應採取其他預防措施，例如經常洗手、

佩戴口罩、與其他人保持 6 英尺的實際距離、改善通風並使用 Plexiglass 等材料製作實際障礙物以便

在無法保持實際距離時減少 COVID-19 的傳播。 
每次換班開始前應向所有人員提出下方問題。如果下列任何問題的回答為“是”，則該人員必須回家以執

行隔離/居家隔離措施。

http://www.acphd.org/
https://www.dir.ca.gov/dosh/coronavirus/COVID19FAQs.html
https://www.dir.ca.gov/dosh/coronavirus/COVID19FAQs.html
https://www.dir.ca.gov/dosh/coronavirus/COVID19FAQs.html#outbreaks
https://www.dir.ca.gov/dosh/coronavirus/COVID19FAQs.html#outbreaks
https://covid-19.acgov.org/covid19/isolation-quarantine.page?#isolation
https://covid-19.acgov.org/covid19-assets/docs/recovery/letter-to-employers-regarding-clearance-testing-2020.08.12.pdf
https://covid-19.acgov.org/covid19-assets/docs/recovery/letter-to-employers-regarding-clearance-testing-2020.08.12.pdf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f-you-are-sick/isolation.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f-you-are-sick/isolation.html
https://covid-19.acgov.org/covid19-assets/docs/recovery/self-assessment-guidance-for-personnel-eng-2020.04.28.pdf
https://covid-19.acgov.org/covid19-assets/docs/recovery/self-assessment-guidance-for-personnel-eng-2020.04.28.pdf
http://www.acphd.org/2019-ncov/resources-residents/quarantine-and-isola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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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症狀和暴露篩查問題 

過去 10 天內，您是否被診斷感染了 COVID-19（即 COVID-19 檢查結果陽性）？ ☐  是  ☐  否 

過去 14 天內，您是否與 COVID-19 檢測結果為陽性和/或因 COVID-19 在隔離的任何人有過

密切接觸*？ ☐  是  ☐  否 

過去 24 小時內，您是否出現了任何下列症狀且無法解釋為可能感染 COVID-19 以外的原

因？ 
☐  是  ☐  否 

□ 發燒、發冷或反復顫抖/發抖 
□ 咳嗽 
□ 喉嚨痛 
□ 呼吸短促、呼吸困難 
□ 感覺異常虛弱或疲倦 
□ 失去味覺或嗅覺 

□ 肌肉痛 
□ 頭痛 
□ 流鼻涕 
□ 鼻塞 
□ 腹瀉 
□ 噁心和/或嘔吐 

*密切接觸指感染者發病前 2 天內與其距離不足 6 英尺共處了總計 15 分鐘或更長時間的某人，無論接觸者是否佩戴口罩。 
 

COVID-19 篩查問題注意事項 
誰將接受 COVID-19 症狀和暴露篩查？ 
確定誰將被問及關於 COVID-19 症狀和可能的 COVID-19 暴露的問題：僅工作人員還是進入建築物的所有

人？ 

誰將詢問 COVID-19 篩查問題？ 
考慮使用數位平臺進行 COVID-19 篩查資訊收集。如果數字平臺不可行，請務必將詢問篩查問題的工作人

員數量減到最少。其他的注意事項包括： 
• 向工作人員詢問篩查問題所需時間可能在入口處造成人員擁堵，延遲工作開始時間並導致工作

人員排長隊。 
• 依據加州面部遮蓋法令 (California State Face Covering Order) 規定，實施 COVID-19 篩查的人員應全

程佩戴面部遮蓋物或口罩，尤其是在與他人互動時。 

篩查實施地點？  
決定篩查將在哪裡實施。 

• 篩查應在個人進入建築物之前或進入建築物後不久進行。 
• 如果口頭提問，篩查站的設計應能確保問答保密。 
• 篩查站應為個人提供充足空間，以便個人在等待篩查時保持 6 英尺的實際距離。在地面上每隔 6 英

尺放置標記，指明工作人員進入後排隊等待篩查時應站立的合適區域。 
• 建築物可能需要關閉某些入口以防有人未經篩查進入建築物。 

其他篩查安全和追蹤注意事項： 
• 篩查評估期間，所有人均應佩戴面部遮蓋物或口罩。 

http://www.acphd.org/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guidance-for-face-coverings.aspx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Pages/COVID-19/guidance-for-face-covering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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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加利福尼亞州指南之規定，所有人在當面被詢問篩查問題時必須佩戴面部遮蓋物。在用品充

分的情況下，無口罩或面部遮蓋物的人可獲得口罩或面部遮蓋物。可簡單使用頭巾或類似方巾作

為面部遮蓋物。 
• 取走共用物品。例如，不得共用鋼筆。如果需要共用物品，每次使用後請消毒。 

 
測量體溫的注意事項 
不建議大多數企業實施體溫篩查。體溫篩查不能取代其他管控措施，例如針對可能的 COVID-19 暴露的症

狀篩查和自我評估、與他人保持 6 英尺的距離、佩戴面部遮蓋物或口罩以及在無法始終與他人保持 6 英尺

距離的人員之間放置玻璃或塑膠窗等實際障礙物。 

注意：首先篩查 COVID-19 症狀。對任何篩查和自我評估問題的回答為“是”的工作人員無需檢查體溫，

應該留在家裡/回家。 

不建議大多數企業實施體溫篩查，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建議在下列群體到達後，既對其詢問 COVID-19 篩查問題也測量其體溫： 

• 報告在醫療設施工作的人員，包括熟練護理和長期護理機構。如需其他指南，請查看 Alameda 縣長

期護理設施。 
• 懲教/拘留設施的工作人員、訪客和監禁者。 
• 在與疑似或確認感染 COVID-19 的人密切接觸後獲准繼續工作的關鍵基礎設施工作人員，包括： 

 聯邦、州和地方執法人員 
 911 呼叫中心員工 
 融合中心員工 
 政府和私營部門的危險物質應急處理人員 
 清潔人員和其他保管人員 
 糧食和農業、關鍵製造業、資訊技術、交通、能源和政府設施工作人員，包括簽約供

應商 
 前往流浪者收容所接受服務的人 
 參加兒童看護計畫的兒童，包括幼稚園學齡前 (pre-K) 計畫 

CDC 指南規定，兒童看護計畫可允許家長在到達前後使用體溫計測量兒童體溫，然後向

托兒所報告兒童體溫。兒童看護計畫包括但不限於： 
∙ 家庭兒童看護計畫（即居家兒童看護） 
∙ 私立和公共學校的幼稚園學齡前 (pre-K) 計畫 
∙ 啟蒙 (Head Start) 和早期啟蒙 (Early Head Start) 計畫 
∙ 私立兒童看護中心 

上文列表中未包含的其他工作場所是否應該對工作人員和/或到達現場的其他人實施體溫篩查？ 
目前 Alameda 縣公共衛生部 (Alameda County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 並不建議所有工作場所均定期測量

工作人員體溫作為可能的 COVID-19 感染的篩查手段。敬請知悉，詢問症狀結合測量體溫的做法在以下情

況下會帶來最大益處： 

http://www.acphd.org/
https://covid-19.acgov.org/ltcf
https://covid-19.acgov.org/ltcf
https://covid-19.acgov.org/lt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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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多個關鍵基礎設施工作人員均接觸了 COVID-19 感染者，而且所有已暴露工作人員需要居家隔

離 14 天，則會造成嚴重人手不足。 
• 如果 COVID-19 被帶入設施，密閉環境中 COVID-19 可快速傳播，例如療養院、監獄和拘留所。 
• 保持 6 英尺的距離和讓所有人佩戴口罩/面部遮蓋物等更有效的措施不可行的情況，例如兒童護理

計畫。 
• 讓人面臨 COVID-19 重症高風險的地方（例如醫院、診所、療養院）。 

工作場所是否應該將工作人員體溫和症狀篩查資訊存檔？ 
工作場所可以決定其是否希望將 COVID-19 症狀和暴露篩查資訊存檔。如果工作場所決定這麼做，則 
Cal/OSHA 要求企業在員工離職後將這些檔保留 30 年。如需更多資訊，請查看 Cal/OSHA：員工暴露和醫療

記錄訪問標準 (Access to Employee Exposure and Medical Records Standard) (8 CCR 3204)。 
設立體溫篩查站注意事項 

• 根據本檔的 COVID-19 篩查問題注意事項就下列三項因素做出決定：誰將接受 COVID-19 症狀和暴

露篩查？誰將詢問 COVID-19 篩查問題？篩查實施地點？ 

• 在進入建築物的人員和讀取體溫的人員之間設立玻璃窗或透明塑膠等實際障礙物。 
 設立體溫測量站時，彼此間應保持至少 6 英尺的距離，而且設立方式應讓接受篩查

的人員得到保密。 
 如果障礙物無法放置就位，測量體溫的人員應佩戴下列個人防護裝備 (PPE)：口罩、眼

部防護裝置（護目鏡或完全覆蓋面部正面和側面的一次性面罩）以及一次性手套。但是

僅使用 PPE 的防護作用小於障礙物。此外，工作人員應就如何使用 PPE 接受培訓。 

• 選擇使用的體溫計類型時： 
 就所有類型的體溫計而言，品質越高的體溫計產生的測量結果可能會越準確。請

遵從製造商的指南。 
 Alameda 縣公共衛生部 (Alameda County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建議使用無接觸（紅外

線）體溫計，注意事項如下所示： 
∙ 相比口腔體溫計，無接觸體溫計可能產生低於實際的體溫測量結果，尤其是在

戶外使用的情況下。 
 如果使用口腔體溫計，30 分鐘內進食或飲用液體和固體可能導致讀數不準確。 

 

 

測量體溫的程式 
Alameda 縣公共衛生部 (Alameda County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 將體溫達到或超過 100 華氏度 (37.8 °C) 
視為發燒。體溫達到或超過 100 華氏度 (37.8 °C) 的人員均立即被送回家，不得進入工作場所。體溫低於 
96°F (35.6°C) 的人員應重新檢測體溫，以確保讀數準確。 

注意：出現發燒跡象或其他 COVID-19 症狀的所有人應立即停止工作，告知其主管，並致電其初級護理提

供商或醫療之家 (medical home)。參加兒童看護計畫的兒童如果出現症狀，不得上學。關於其他群體，請

參考組織協定。 
 

http://www.acphd.org/
https://www.dir.ca.gov/title8/3204.html
https://www.dir.ca.gov/title8/3204.html
https://www.dir.ca.gov/title8/3204.html
https://www.dir.ca.gov/title8/32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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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實際障礙物（首選方法）後的測量體溫指示： 

• 到達體溫測量站後，必須洗手並佩戴一次性手套。使用無接觸（紅外線）或額溫槍時，如果實施

體溫篩查的人員未觸碰被篩查者，則無需在進行下一次體溫篩查前更換手套。 

• 測量體溫時，站在透明的實際障礙物例如玻璃窗或塑膠隔板後，保護你的面部不接觸對方打噴嚏、

咳嗽或說話時可能產生的呼吸飛沫。在實際障礙物周圍與人接觸時，實施體溫篩查的人員應確保

其面部始終在實際障礙物後面。 
 
有 PPE 可用但無實際障礙物時的體溫篩查指示： 

• 到達後，洗手並佩戴口罩、眼部防護裝置（護目鏡或完全覆蓋面部正面和側面的一次性面罩）

以及一雙一次性手套。 
 遵從現有的 CDC 口罩和眼部防護建議。 
 遵從您所在設施關於如何安全佩戴和脫下 PPE 的指南。如果無指南可用，請參考 CDC 建議

的 PPE 穿脫順序。 
 眼鏡並不被視為充分眼部防護，因為眼鏡無法蓋住面部側面。強烈建議使用護目鏡或完全

覆蓋面部正面和側面的一次性面罩的眼部防護裝置。 
 用肥皂和水洗手 20 秒。如果無肥皂和水可用，請使用含至少 60% 酒精的洗手液。如果雙

手明顯弄髒，在使用含酒精的洗手液之前，應先用肥皂和水洗手。 
• 實施體溫篩查。 

 如果體溫低於 96°F (35.6°C)，請重新檢測。 
 如果使用無接觸（紅外線）體溫計或額溫槍，在未觸碰接受篩查者的情況下，進行下一次

測量時無需更換手套。 
 如果使用額溫槍，每測一次請用酒精濕巾（或沾有異丙醇的棉棒）進行清潔。濕巾未幹即

可重複使用。 
 如果使用口腔體溫計，每次測量都請換上乾淨的新手套，並徹底清潔體溫計。也可使用帶

有一次性探頭的口腔體溫計。 
• 輪班結束或離開篩查地點（即午餐休息）時，請脫下 PPE 並丟棄，如上文所述清洗雙手。 

 
可能影響體溫讀數的情況： 

• 額溫槍或紅外線體溫計在戶外使用時，環境溫度、陽光和風可能導致讀數不准。 
• 測量前 30 分鐘內吃熱食/冷食或飲用熱飲/冷飲可能導致口腔體溫計的讀數不准。 
• 測量前 30 分鐘內運動可導致所有設備測得的讀數較高。 
• 如果某人因其他情況出現發燒跡象，服用止疼藥和退燒藥例如阿司匹林、對乙醯氨基酚（即泰

諾）、布洛芬（即美林或艾德維爾）或萘普生（即萘普生）可能導致讀數不准。 
• 老年人和/或免疫功能低下者可能不會出現明顯發燒。 
• 在寒冷條件下生活的患者即使感染也可能體溫較低。體溫檢測設備將反映實際體溫，但體溫可能

不會因為感染而升高。請脫下 PPE 並丟棄，如上文所述清洗雙手。 

http://www.acphd.org/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hcp/ppe-strategy/face-masks.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hcp/ppe-strategy/eye-protection.html
https://www.cdc.gov/niosh/npptl/pdfs/PPE-Sequence-508.pdf
https://www.cdc.gov/niosh/npptl/pdfs/PPE-Sequence-508.pdf
https://www.cdc.gov/niosh/npptl/pdfs/PPE-Sequence-5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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